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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

朝人社发〔2014〕6号 

 

     

关于印发《朝阳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

实名制登记管理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地区办事处（乡政府）、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

各区属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工

作，提高就业服务水平，落实《朝阳区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

生就业工作实施意见》（朝政办发〔2013〕28号），依据国家和

北京市关于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相关政策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朝阳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

管理细则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 

1.《朝阳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管理细则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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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北京市朝阳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表》（表样） 

3.《北京市朝阳区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情况登记表》（表样） 

4.《北京市朝阳区户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申请职业技能培

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资格证明》（样式） 

5.《北京市朝阳区户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申请创业培训补贴资格证明》（样式） 

6.《北京市朝阳区户籍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申请社会保

险补贴资格证明》（样式） 

7.《北京市朝阳区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申请经营用房补贴资格证明》（样式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高校毕业生  实名制  管理 

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2014年2月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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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共印 100份） 

附件 1： 

朝阳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

实名制登记管理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做好全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管理工

作，依据市人力社保局《关于做好 2012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

生实名制登记和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京人社毕发〔2012〕

183 号）精神和《朝阳区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

意见》(朝政办发〔2013〕28号,以下简称“实施意见”)内容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中“高校毕业生”是指列入国家统一招生

计划、培养方式为“非定向”的普通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毕业

生。不含定向、委培、成人教育、自学考试、远程教育等其他

培养方式的毕业生。 

第三条  登记对象：具有朝阳区户籍的应届离校未就业高

校毕业生应在取得毕业证书后，或在朝阳区自主创业且依法注

册、经营、纳税的高校毕业生取得营业执照后到朝阳区大中专

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”）

进行实名制登记。 

第四条 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办理实名制登记手续时应

提供、填写以下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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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户口本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(二) 高校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(三)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复印件

（须加盖存档部门印章）； 

(四) 北京市朝阳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表

（附件 2）； 

(五)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、城乡居民低收入家

庭、零就业家庭的应届高校毕业生，应提交区相关部门出据的

认定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；属于残疾应届高校毕业生的, 应提供

其残疾人证件原件及复印件; 

(六) 因特殊情况，向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提交申请，经

认定方可延期; 

(七) 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第五条  办理实名制登记手续后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

就业后应在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，或

实现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取得营业执照后两个月内，办理实现

就业登记手续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毕业生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二）自主创业人员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（复

印件加盖公司公章）; 

（三）北京市朝阳区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情况登记表（附

件 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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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灵活就业人员需提交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

查询单（参保人员缴费信息）及存档卡原件、复印件; 

（五）企事业单位招用人员需由用人单位携带与招录人员

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进行办理; 

（六）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第六条 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首次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和

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前，需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开具《北京

市朝阳区户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申请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

鉴定补贴资格证明》（附件 4），应提交以下材料: 

（一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二）申请人取得相应的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三）申请人参加相应培训的缴费单据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四）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要求的其他材料。 

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实现

就业后申请再次补贴，还需要提交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

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。 

第七条 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申请创业培训补贴前，需到区

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开具《北京市朝阳区户籍未就业高校毕业

生申请创业培训补贴资格证明》（附件 5）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二）申请人取得相应的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三）申请人参加相应培训的缴费单据原件及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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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要求的其他材料。 

第八条  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申请社会保险

补贴前，需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开具《北京市朝阳区户籍

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资格证

明》（附件 6）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二）困难家庭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三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； 

（四）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单（参保人员缴

费信息）； 

（五）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第九条  自主创业成功的高校毕业生申请经营用房补贴

前，需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开具《北京市朝阳区自主创业

高校毕业生申请经营用房补贴资格证明》（附件 7），应提交以下

材料： 

（一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二）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、

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、《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》等法定证

明材料副本及复印件； 

（三）经营用房证明材料（租赁协议、房屋权属证明等）

原件及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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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单（参保人员缴

费信息）； 

（五）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第十条 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在区毕业生服务中心实名制

登记的朝阳区户籍应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人才推荐，并实

现就业，申请服务补贴前，应向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提交以

下材料： 

（一）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荐高校毕业生

就业成功人员花名册》； 

（二）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及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

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三）相关用人单位与被招用毕业生个人签订的劳动合同

复印件（须加盖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公章）； 

（四）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第十一条  非本区户籍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按

本细则第四条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四）、（七）规定提交材料。 

第十二条  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复印件

均需使用 A4 纸复印，用人单位提交的复印件需注明“与原件相

符”并加盖单位公章（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需加盖人事档案

存档单位人事部门印章），注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户口本要求

复印户主页、本人页和变更页。身份证要求正反面复印在一张

纸上。原件均在审核后退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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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实名制登记后方可申请

《实施意见》中职业技能培训补贴、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、创业

培训补贴、经营用房补贴。 

第十四条  区人才服务中心等机构负责未就业高校毕业生

档案接收和管理工作；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负责离校未就业

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、求职手续的办理和改派手续，出具相

关申请补贴资格证明。 

第十五条  区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建立未就业高校毕业生

实名制登记管理数据库，并做好数据汇总和上报工作。 

第十六条  本细则由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自 2013 年 8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